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次系務暨導師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8年 6月 21日（星期五）中午 12時 10分 

會議地點：C324會議室  

主 持 人：梁主任金盛                            紀錄：蔣慧姝(碩博) 

                                                      連梅秀(學士) 

出席人員：潘文福老師、簡梅瑩老師、紀惠英老師、蘇鈺楠老師、吳新傑老師 

請假人員：范熾文老師、陳成宏老師(休假)、張志明老師(借調) 

列    席：  

一、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案由一決議:照案通過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士、碩士、碩專及博士班開課案，

依限期完成開課系統編輯送院校課程會議審議。 

案由二決議:照案通過各班別課程規劃異動，依限期完成課規系統編輯，續提院

校課程會議審議。 

案由三決議: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評量尺規案決議「學習歷程」改為「學習歷

程省思」，其餘照案通過，依修改部分訂定 109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

簡章。 

案由四決議:請導師加強輔導學習成效不佳學生。 

案由五決議:檢核相符系所教育目標、專業核心能力是否符合系所發展，無須修

訂。 

案由六決議: 108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評量不計入科目決議提送教育統計。 

案由七決議:107學年度優良導師推舉案決議通知蘇鈺楠老師於限期內補齊推舉

資料提交院務會議審議。 

二、主席報告: 
 1.本學年執行中的計畫，已排定活動為行天宮關懷輔導弱勢學生計畫 6月 24-25

日於銅蘭國小和 7 月 1-5 日於吉安國小，進行暑假營隊活動。教育部深耕計

畫訂於 9 月 20 日太巴塱國小和 10 月 4 日南華國小至東華大學進行多元智慧

教育虛擬體驗活動；並將於今年度 9-11月間再簽定兩間國小進行合作。 

 2.系所設備費與業務費明細：系-業務費 202,653元/設備費 162,000元/上年度

經業務費結餘 11 元；碩專班-業務費 2,821,419 元、設備費 154,731 元，其

中業務費餘款中尚有授課老師鐘點費用(約 750,000元)、講義編撰費(30,000

元)及 107-2美崙校區教室借用費(約 90,000元)共計約 870,000元未支付。 

 3.院長鼓勵各系教師踴躍申請教學卓越中心三創教學課程-開發創意(教育課

程)、創新(特色主題)、創業(經營模式)，尤其鼓勵申請跨院/跨領域/跨界之

課程。 

4.學術倫理乃近年來倍受重視的課題，本校亦於三年前開始要求碩博士畢業生畢

業前需參加國立交通大學開設之線上學術倫理課程取得修習及格證明方得辦

理離校手續，茲因本校圖書館亦己購置「華藝文獻相似檢測系統」供師生免

費使用，故擬於本系碩博士生修業要點中增列畢業條件之一為：需將其完成

之學位論文經由該系統檢測結果，和其他論文相似度未達 20%以下者方得畢



業，請思考有否其他建議，以利做為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提

案之參據。 

5.請教師同仁下班要離開辦公室前，先將門、窗戶關好並巡查電腦、電燈、風扇

等電器用品是否有關了再離開，務必確實巡查並關閉門窗以維安全，感謝大

家的協助。 

 

三、討論提案: 

案由一：討論 108 學年度各級委員改選案。  

說  明：1.107學年度各項委員名單詳如附件一。 

2.108學年度本系須推薦院性平委員一名。 

決  議：院性評委員推薦簡梅瑩教授擔任，校性評委員請願另覓他系

人選，其餘照案通過，108學年度各級委員名單詳如附表。 

案由二：討論學士班課程規劃修訂案。 

說  明：1.擬刪除學士班課程規劃重要事項說明第 9條「自 103學年

度起入學生修習國小教學學程之師資生須於畢業前通過

師資培育中心開設之增能課程兩項認證」規定。建議自

108學年度起新生適用，並溯及既往在學之舊生皆適用。 

2.依據教育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第三點修正規定，擬於

109學年度學士班專業選修課程新增「社會領域探究與實

作專題/2 學分/三上開課」。該門課程授課教師擬規畫兩

種方式-(1)配合教育行政管理與寫作 I，由當學期開課導

協助開課；(2)由修習中等教程擬修該課學生自覓開課教

師。 

決  議：由修習中等教程擬修該課學生自覓開課教師，若無教師開課

則由導師協助。 

案由三：討論學術清單異動案。 

說  明：1.截至 6月 15日並無教師回覆欲修訂學術清單的意見。 

2.花師教育學院 105學年度學術清單詳如附件二。 

決  議：無異動建議。 

案由四：討論系所中長程計畫修訂案。 

說  明：擬修訂 101-109系所中長程計畫詳如附件三。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討論 109年度系所評鑑分工案。 

說  明：依據 6月 4日本校 109系所評鑑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第一次

會議決議東華大學系所評鑑實施計畫，系所品保項目、核心



指標及檢核重點說明詳如附件四。 

決  議： 

項目一 潘文福老師、蘇鈺楠老師、吳新傑老師 

項目二 陳成宏老師、簡梅瑩老師、紀惠英老師 

項目三 梁金盛老師、范熾文老師、張志明老師 

種子教師:潘文福老師 

 

案由六：討論 111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招生參採高中學習歷程資

料案。 

說  明：111 學年大學「個人申請」招生參採高中學習歷程資料調查

表詳如附件五。 

決  議：照案通過。 

四、 臨時動議 

案  由：討論學士班自主學習時數專業成長時數規劃案。 

 說  明：1.本系於 108年 1月 4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

議決議-自主學習專業成長部分學生可於寒暑假期或學期

間認證合計為 60小時，每天最多認證 6小時。其中一年級

期間為 12 小時，二年級期間 36 小時，三年級期間為 12

小時，至於轉學生則自行補足之。其中一年級期間以到學

校機構為主；二年級起則依其修習學程之相關機構為主。 

2.依據 108年 3月 20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

修訂通過之「國立東華大學跨域自主學習認證實施辦法」，

106 學年度起入學之大學部學生畢業前，至少須達到跨域

自主學習認證 65小時。其中多元進取-至少需達 20 小時；

專業成長-至少需達 10 小時；服務奉獻-至少需達為 15 小

時(不得併計服務學習時數)。 

3.本系配合行政會議通過修訂之辦法，擬規範本系學生師資

生和非師資生畢業前於校外(內)完成專業成長可採計時數

規定，分述如下: 

(1)師資生：須利用課餘或寒暑假期間至國小服務取得專業成

長時數 10小時，無償協助本系深耕或行天宮計畫

營隊時數皆可採計，惟不得併計成服務學習和師

資生校外見習(105-107 級師資生須完成校外見

習 72小時)時數。 

(2)非師資生：須利用課餘或寒暑假期間至政府或文教相關機



構(含學校)無償服務取得專業成長時數 10 小

時，該時數不得併計成服務學習或自主學習認證

之服務奉獻時數。 

 決  議：照案通過。 

五、散會 


